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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桥被“司法否决”&nbsp;“双赢”之道应在依法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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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83期6版“前沿”文章之一。  

  2011年4月18日，香港高等法院就香港大屿山富东邨66岁居民朱绮华起诉香港环境保护署长（以下简称

“环保署长”）未能在针对港珠澳大桥的环评过程中履行《香港环境评估条例》法定义务一案作出判决（Chu 

Yee Wah v. Directo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HCAL 9/2010）。环保署长发出的环境许可被法院撤

销。环保署尚可就此案向香港终审法院上诉。 

  高等法院原诉法庭法官霍兆刚在判决书中指出，现有的环评报告仅说明了兴建港珠澳大桥后对空气可能造

成的影响，却缺乏对在若不兴建有关工程条件下的空气素质的评估，因而未能符合研究概要及技术备忘录的要

求，构成程序违法。 

  港珠澳大桥的计划始于2003年国家发改委与香港特区政府的一项联合研究。这一研究提出兴建连接香港、

澳门和珠海三地的跨海大桥，以密切香港和内地的交通联系。港珠澳大桥中的香港部分包括三大工程：港珠澳

大桥的跨越香港边界的跨境设施，跨海大桥香港段和北大屿高速公路枢纽，即大桥连接香港本岛的公路以及屯

门—赤邋角连接道路。跨境设施将建于香港赤邋角附近填海建造，香港连接道路位于赤邋角和大屿山的北麓之

间，而屯门—赤邋角连接道路则将联系大屿山和新界等地。 

  在中国内地经济高速发展、内地与香港融合大势所趋之际，高等法院的这一判决引发诸多争议和批评。有

批评指出：“港珠澳大桥不会因为这个判决而终止，而真正牺牲的就是时间问题，是香港人争取发展的宝贵时

间。这个成本最终是要全体香港人承担。”但也有评论指出政府在环境评估中的草率行事，以至于未能充分履

行其法定义务，才是导致环评许可被撤销的原因。 

  备忘录和研究概要是香港环境评估核心标准 

  香港环境评估过程由香港环境评估条例（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rdinance，EIAO）确定。

这一条例的详题已明示此条例之目的在“评估某些工程项目及提议对环境的影响”和“保护环境”，从而明确

了对此一立法的解释应以环境保护为优先原则。根据EIAO规定，公共工程开始前须获得环境许可。除特例外，

申请人必须准备环评报告以备审查。 

  香港环评的核心标准为技术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和研究概要。备忘录是香港环境局（环保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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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部门）局长根据EIAO第16条所签发的针对环境评估全过程的各项细节要求，其虽非属于香港法例的一部分，

但环评过程必须以其为标准。目前的备忘录于1997年5月16日由香港政府予以发布。研究概要则是环保署长经

由申请，在征询环境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 on the Environment，ACE）和公众意见后，向申请人发

出的就环评个案的具体指引。 

  申请环境许可的第一步是向环保署申请研究概要。在申请研究概要时，申请人须一并提交符合技术备忘录

要求的工程简介，并将其登报公布。申请人获得研究概要后即可着手准备环评报告。报告完成后将送交环保署

长。环保署长则在接到报告后60日内决定其是否已经符合研究概要和备忘录的要求。若其认为报告已达要求，

则会将该报告提供公众和环境咨询委员会查阅。在接获咨询委员会和公众的意见后，环保署长当在法定时限内

批准，有条件批准或拒绝批准环评报告。申请人只有在环评报告被批准后方可申请环境许可。环保署长将参考

环评报告作出是否授予许可的决定。由于批准环评报告和授予许可均为环保署长一人，故若环评报告获得通

过，申请人一般都会被授予环境许可。 

  朱绮华在起诉中共提出7项主张，其中1—5项指环评报告未能满足备忘录和研究概要的要求，包括未对不

建设跨境设施和连接道路的情况下的空气素质作出分析；未说明相应的数据分析方法；未采用“合理最危险状

况假设”标准；未分析工程对臭氧水平的影响；未分析工程对二氧化硫的影响。6—7项则指环保署的决定是不

合理和不理性的，包括未能提供工程对于公共健康影响的评估；未能对“香港空气素质指标”所列出的污染物

之外的其他高度污染物进行关注。 

  霍兆刚法官首先重申了对备忘录和研究概要的解释原则，即遵循EIAO优先保护环境的初衷，同时也必须兼

顾项目发展的需求。法官据此驳回了当事人第2—7项请求，但支持其第1项请求。法官指出，备忘录已经明示

了环境影响评估的方法应当包括对不进行工程情况下的环境变化的评估。此外，根据研究概要的要求，工程应

该以损害最小的方式进行，而要确定工程如何进行方可造成最小的损害，必须了解不建设工程的情况下环境的

变化趋势。因此环评报告欠缺对不进行工程条件下环境变化的评估，不符合技术备忘录和研究概要的要求，应

被撤销，而据此环评报告发出的环境许可也应被一并撤销。 

  对于原告第2—5项请求，法官指出，现有的环评报告已经满足备忘录和研究概要的要求，而对于第6—7项

请求，法官重申了法院对于行政裁量的尊重，即环保署长无须考虑备忘录和研究概要之外的其他因素，除非这

些因素已经造成了现实的危害。 

  通过分析高等法院的判决意见，我们可以发现香港法院在港珠澳大桥环评的审查中并未对大桥项目本身的

必要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相反，法官在判决中特别明示，该判决的唯一原因在于环评报告未能合乎技术备忘

录和项目概要的要求。若环评报告满足此两项文件的标准，则环境许可肯定能够通过司法检验。 

  香港法院努力寻求“行政主导”与司法审查之间的平衡 

  尽管有批评认为香港法院在此判决中为少数政党和环境团体挟持，未能考量香港经济发展和经济融合的大

局。但从判决看，香港法院所持立场仍是对“依法行政”的审查，而并未进行公共政策面向的分析。 

  在2007年的Ng Ngau Chai 诉城市规划委员会一案中（Ng Ngau Chai v. The Town Planning Board，HCAL 

64/2007），香港法院即重申了其不对政府政策进行实质审查的原则，其理由主要有二：首先，法院认为政策

制定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其最佳的裁断人应是行政部门而非法院；其次，法院认为政策问题一般并未对当事人

造成立即的影响，故而不必在具体争执产生前作出判断。在对港珠澳大桥环评许可的审查中，香港法院并未超

越上诉立场。 

  香港“行政主导” 的政制架构已经获得普遍的共识。“行政主导”的目的在于保证香港管制的连续性和

高效率，从而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但如何在“行政主导”下协调司法、立法和行政之间的关系，尚欠缺

具体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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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香港立法会否决特区政府建设将军澳填堆区的计划，引发广泛的批评。较之于立法部门，香港法

治传统中对于行政权力行使是否“合法”进行司法审查则具有深厚的认同基础。香港法院在公共政策问题上进

行“自我限制”，集中于“合法性审查”，是当前处理“行政主导”和“司法审查”间关系的最无争议的方

式。 

  环保团体在推动香港永续发展中的作用矛盾 

  相对高等法院，推动这一诉讼的环保团体受到了较多的批评。但应注意的是，香港的环保团体在推动香港

环境政策的改进方面，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保护海港协会”在1997年推动通过了旨在保护维多利亚港区

的《海港保护条例》（The Protection of the Harbour Ordinance, Cap. 531），并通过诉讼（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arbour Limited v. The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and Others），在2003年成功阻

止了对维港进一步的填海工程。 

  在地少人多，寸土寸金的条件下，香港至今仍拥有6成以上的未开发土地，更有十余处郊野公园和海岸公

园，多种野生物种在香港繁衍生息，与都市和平相处。这一成就的获得，环保团体功不可没。然而，在作出重

要贡献的同时，香港环保团体也存在过度政治化，缺乏理性反思的问题，如不顾香港经济发展的需求，反对一

切的发展项目，对改善香港民生的需求视而不见。 

  香港环保团体活跃的背景是香港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金融业和地产业的高度

依赖使得香港已经成为世界工业化地区中收入差距最大者。尽管基建设施对香港经济的帮助将惠及所有港人，

但如果社会收入分配继续持两极化走向，则基层社会所分享的红利将不断缩减。这将导致政府决策缺乏坚定的

民意基础，更易受到环保团体的挑战。无论是2010年初针对香港高铁建设项目的抗议浪潮，还是此次针对港珠

澳大桥的诉讼，反对政府计划的声音均主要来自最基层的民众。虽然这些行动很难最终阻止政策的推行，却不

可避免地带来政策成本的增加，并加剧环保团体和基层民众对“政商关系”的怀疑，从而构成对特区政府施政

的持续性阻力。 

  坚持依法施政方可避免“双输” 

  EIAO堪称香港立法中最为体现公民参与者，其不仅纳入了由专业人士组成的环境咨询委员会，更在环评过

程中两度给予公民直接评议的机会（分别是针对研究概要和环评报告的评议）。但这一安排仍未最终避免诉讼

的发生。 

  这固然有部分环保团体固执己见，不愿放弃其偏颇的主张，致使无法在咨询过程中达成共识的因素。但仅

从该案来看，法院并未支持申请人要求环保署长必须考虑特定意见的主张，而仅仅要求环保署长履行相应的法

律程序。然而遗憾的是，环保署对环评过程的处理连香港法治的底线——“政府行为必须合乎法律”的要求都

未满足。故其许可被撤销，与其说是有关团体的别有用心的设置障碍，还不如说是其草率的决策过程埋下的苦

果。 

  政府政策受阻，民众无法获益，环保团体也无法最终阻止工程上马，围绕港珠澳大桥的博弈呈现出“双

输”乃至“多输”的危险。而司法在政策问题上对行政的尊重，使特区政府在这一博弈中具有先天优势：只要

严格遵守法律程序，政府在具体的政策取舍上具有最大的发言权。特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按照法律程序重

新做好港珠澳大桥的环评，将由于项目拖延带来的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这一判决也提醒特区政府应严格要求

其下属机构依法施政，守住香港社会的法治底线。如此方能尽快凸显其政策成效，改进管制效果，从而赢得更

广泛的民意支持。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黄岳 单位：香港大学法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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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长近50公里、工程造价逾700亿港元的港珠澳大桥，竟被一位家住香港东涌的66岁老人朱绮华挡住建设

步伐，计划2016年通车的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工程或许无法如期完工。 

  朱绮华认为，造价逾700亿港元的港珠澳大桥没有评估臭氧、二氧化硫及悬浮微粒的影响，因而不合理也

不合法，就大桥香港段环评报告申请司法复核。日前，香港高院裁定香港环保署2009年完成的环保报告无效。

大桥因此停工，预计造价或因此上涨5%。 

  环保署表示，会研究高等法院的判词，并就下一步行动征询法律意见。 

  法官霍兆刚的判词指出，环保署长批核的环评报告欠缺关于空气方面的独立评估，未能符合港珠澳大桥研

究概要及技术备忘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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